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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从严控制矿产资源开发等  

项目使用东北、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林地的通知 

 

林资发〔2018〕67号 

 

吉林省林业厅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

团公司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内蒙古、长春、黑龙江、大兴安岭专

员办： 

《国家林业局关于从严控制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占用东北、

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林地的通知》（林资发〔2013〕4 号）下发以

来，严格限制了勘查、开采矿藏和风电场项目使用东北、内蒙古

重点国有林区（以下简称“重点林区”）的林地，有效减少了新增

矿山和风电场项目的数量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为继续巩固禁限

成效，切实落实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进一步依

法严格规范勘查、开采矿藏和风电场项目使用重点林区林地，现

提出以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划定勘查、开采矿藏和风电场项目禁止建设区域 

重点林区范围内依据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》确定的禁止开

发区域、国家公园、按照《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划定的

国家级公益林地以及Ⅰ级保护林地为禁止建设区域，除国家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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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的公益性地质调查可以临时使用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地外，不

得进行矿藏勘查、开采。严禁风电场项目使用重点林区林地。 

二、严格限制商业性勘查矿藏项目临时使用林地 

除林资发〔2013〕4 号文件下发前已经办理勘查许可证并获

准延续的商业性勘查项目可以继续临时使用禁止建设区域外的林

地，其他商业性勘查项目一律不得临时使用重点林区林地。获准

延续的商业性勘查项目原则上不得采用坑（井）探方式临时使用

重点林区林地。 

三、提高开采矿藏项目使用林地准入门槛 

新建的大中型矿山，可以使用禁止建设区域外的林地。现有

矿山改扩建不得使用禁止建设区域内的林地。新建花岗岩、玄武

岩、石灰岩等石料生产加工项目不得使用重点林区林地。重点林

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，切实淘汰关闭技术落后、

污染严重、无后备资源的矿山开采和加工企业，逐步减少重点林

区矿山数量。 

四、依法落实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责任 

项目建设单位对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使用林地的表土层应做

好剥离、保存工作，使用林地期满后，及时对使用的林地恢复林

业生产条件，并将剥离的表土进行回填覆盖。有关森林经营单位

应当与项目建设单位签订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合同，明确双方的

义务责任，明确项目建设单位履行恢复林业生产条件义务的保证

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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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对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使用林地的监管 

重点林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落实职责，完善制度，加

大监管力度。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人员对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使用

林地情况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纠正。要依法严厉打击未批

先占、少批多占林地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查处超期限使用林地

行为。对使用林地期满的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，要及时收回林地，

尽快恢复森林植被，最大限度减轻勘查、开采矿藏对林地造成的

破坏。 

六、充分发挥重点林区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责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派驻重点林区森林资源监督机构（以下简

称“监督机构”）对我局和有关省级林业（森工）主管部门审核同

意或批准的使用重点林区林地的勘查、开采矿藏项目，要加大事

中事后的检查力度，必须做到全覆盖、全面检查，确保勘查、开

采矿藏项目依法使用林地、及时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森林植

被。 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30 日。原

国家林业局发布的《国家林业局关于从严控制矿产资源开发等项

目占用东北、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林地的通知》（林资发〔2013〕

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3 日 


